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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第004/CON-IPIM/2019號公開招標 

為「推廣澳門作為舉辦會議及展覽目的地」製作宣傳片服務 

承投規則 

1. 標的 

本公開招標旨在為「推廣澳門作為舉辦會議及展覽目的地」製作宣傳片，包括提供

宣傳片的創作意念，初期構思至後期製作完成等工作安排。 

 

2. 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詳見本「承投規則」及附件一「特定要求細則指引」之內容。 

 

3. 建議書之具體實施方案 

3.1 建議書須列明宣傳片的所有費用、創作理念、具體的工作計劃及安排，如前期製

作、澳門實景拍攝、交通、食宿、寄運費用、拍攝器材、拍攝器材之存放、報關

費用、音樂製作及版權、演員演出費、後期製作器材、字幕、配音、符合國際電

視播放水準之剪輯、校色、視像效果及版權等費用。 

3.2 建議書須包括整個製作和拍攝的時間表和方案，包括前期製作時間、澳門實景拍

攝天數、後期製作時間、完成品交貨期等。 

3.3 須製作的宣傳片數量： 

� 製作一套5分鐘宣傳片(配音版及純畫面版)； 

� 製作一套2分鐘宣傳片(配音版及純畫面版)； 

� 製作一套30秒宣傳片(配音版及純畫面版)。 

3.4 就上述不同長度的宣傳片，製作不同語言的配音，並附上相關解說詞和字幕，包

括： 

� 英文配音(英文及繁體中文字幕)； 

� 廣東話配音(英文及繁體中文字幕)； 

� 普通話配音(英文及簡體中文字幕)； 

� 葡文配音(英文及繁體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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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宣傳片的創作須包括適當的原創音樂，以及挑選適合、專業的演員。相關宣傳片

內容，包括音樂和演員肖像版權都歸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所有，且必須可以全球

使用，為期 8年，並保證使用期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不牽涉到任何有關版

權糾紛之中。 

3.6 製作期由服務判給日起計，期限不超過 60天。 

 

4. 獲判給實體義務 

4.1 獲判給實體被視為已詳細閱讀其獲提供的文件，並通過直接和仔細觀察，完全了

解與本招標有關的其他條件因素，同時亦清楚知悉現存的制約因素。 

4.2 獲判給實體須定期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匯報各項工作的進度。 

4.3 獲判給實體必須按照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指示及合同的其他規定，致力執行合同

所定的工作及服務。 

4.4 如因僱用非法勞工或因未有為僱員購買勞工保險而引起的任何法律責任及一切

費用將由獲判給實體負責。 

4.5 獲判給實體必須按進度進行各項工作。 

4.6 獲判給實體將不獲給予額外款項，並應對本「承投規則」附件一所列項目預留足

夠之預算及承擔所有突發性之開支。 

4.7 獲判給實體須接受於履行判給期間內之合理變更，並須配合澳門貿易投資促進

局，在不超出預算的前提下完成工作。 

4.8 獲判給實體須維護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利益。 

4.9 獲判給實體須於是次項目中優先僱用本地人員，團隊中的本地人員必須超過百分

之五十(50%)。此外，倘有的非本地人員必須符合在澳門工作的相關法律規定，

且獲判給實體須提交是次項目中所有本地及非本地人員的名單，以及相關合法工

作的證明或許可。 

 

5. 付款 

5.1 每期支付的款項將按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與獲判給實體訂立合同所定之付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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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表為之。獲判給實體將以發票形式通知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支付每期款項。 

5.2 獲判給實體在製作前若需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預支部分費用，請於報價上列明

[上限不超過總費用之百分之五十(50%)]。 

5.3 服務費將以澳門元支付，以獲判給實體為收款人之支票支付。 

5.4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於合同屆滿及獲判給實體履行一切條款後，方發還確定擔

保。 

5.5 合同生效期間，價格不得調升。 

5.6 最終結算費用將按各項服務的實際使用量計算。 

 

6. 處分 

6.1 如獲判給實體未有依據公證合同、招標方案、承投規則或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的

書面指示之判給服務，按照有關服務之不履行所帶來的影響程度，科處每項最低

的澳門元壹萬圓正(MOP10,000.00)至最高的澳門元伍拾萬圓正(MOP500,000.00)

的罰款。 

6.2 如獲判給實體非因不可抗力情況下未能準時完成，則根據7月6日第63/85/M 號法

令第五十六條的計算方式向獲判給實體科處罰款，直至獲判給實體履行合約所定

的義務。若獲判給實體未能支付上述罰款，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單方面由付給

獲判給實體之費用自行扣減。第6.1款之處分規定優先於本款之處分。。 

6.3 獲判給實體如在提供服務時沒有履行或不適當地履行義務而使澳門貿易投資促

進局遭受損失/損害，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有權依法追究賠償，但其所援引的理

由獲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書面接納者除外。 

6.4 上述之罰款應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繳付。 

 

7. 合同產生之費用 

因訂立合同之所有費用，尤其包括印花稅及公證手續費所規定的負擔，按照7月6日

第63/85/M 號法令第四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將由獲判給實體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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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判 

8.1 未得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書面同意，獲判給實體不得將為「推廣澳門作為舉辦會

議及展覽目的地」製作宣傳片之任何部份的服務分判予第三方。 

8.2 如上款所述的情況獲得同意，亦不會免除獲判給實體承擔合同內的各項責任和義

務。同時，獲判給實體須對其分判商、其服務人員或僱員的所有行為、遺漏或疏

忽負責。 

 

9. 合同的修改 

如雙方認為更改合同條款的提議合適，則可透過互相同意，以書面形式進行修改，

並成為合同附錄。 

 

10. 解決糾紛 

與合同有關，而雙方之間未能解決之糾紛，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有權限之法院裁決。 

 

11. 解除合同 

11.1 雙方得透過協議隨時解除合同。 

11.2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得基於公共利益且經適當說明理由，單方解除合同。 

11.3 如在接收財貨或勞務時所進行之檢查中，認定獲判給實體在所送交之材料或設

備，或提供之勞務按合同所應具有的質量、條件及規格方面全部或部份不履行合

同所定義務，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以書面通知獲判給實體，以便在為其訂定之

期限內自費替換不符合條件之勞務。如獲判給實體未於上述期間內履行上述義

務，且情況屬嚴重或其後果將可預計地嚴重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形象者，有關合

同須予單方解除。 

11.4 如獲判給實體不遵守雙方簽署的公證合同、招標方案、承投規則及澳門貿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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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局就因執行合同而作出之書面指示，且非因不可抗力之情況以致絕對不能遵

守者，而情況屬嚴重或其後果將可預計地嚴重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形象者，澳門

貿易投資促進局得單方解除合同。 

11.5 如獲判給實體不遵守優先僱用本地人員的規定，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得單方解除

合同。 

11.6 如獲判給實體被科處罰款的金額超過判給金額的百分之四十(40%)，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得單方解除合同。 

11.7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有權作出解除合同的行為，一旦實行則視為確定行為。 

11.8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因法律對獲判給實體施加之制裁而決定單方解除合同，獲判

給實體須完全承擔因此而生之一切後果。 

11.9 對於第 11.3 至第11.7 款所指的情況，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有權收回所有已付給

獲判給實體的項目費用，且獲判給實體所提供的確定擔保須歸判給實體所有。 

 

12. 知識產權 

12.1 獲判給實體提供的服務或物品必須遵守國際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知識產權的

法律規定。 

12.2 獲判給實體提交之創作意念等知識產權屬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所有。 

12.3 獲判給實體必須保證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將不牽涉到任何有關知識產權糾紛之

中。 

 

13. 其他規定 

13.1 獲判給實體除了遵守合同內之條款，及屬合同組成部份之文件的規定外，獲判給

實體受7月6日第63/85/M 號法令約束，尤其須遵守第43條、第46條、第47條3款、

第50條、第54條、第55條、第56條、第57條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相關法律的規定。 

13.2 合同之組成部份為「公證合同」、「招標方案」、「承投規則」、於履行判給服

務期間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發出的書面指示、雙方的信函及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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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上述第 13.2 款所指文件之內容出現差異或矛盾時，將以上述文件中排列次序較

先者為準。 

13.4 上述第 13.2 款所指文件之中葡文版本出現差異或矛盾時，以中文版本為準。 

 


